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4）沪二中刑终字第4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谢志根。

　　原审被告人毛立芳。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谢志根、毛立芳犯

非法买卖枪支罪一案，于2013年12月9日作出(2013)杨刑初字第675号刑事判决。谢志根

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

分院指派检察员瞿某、代理检察员刘某某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谢志根到庭参加诉讼。

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依据证人王某某、朱某某、顾某某、范某某、许某某、陈某

某、余某某的证言，公安机关的《调取证据清单》及涉案枪支照片，《检验报告》、《

案发及抓获经过》等证据判决认定，2010年3月至4月间，被告人谢志根通过被告人毛立

芳以人民币5,000元的价格在本市杨浦区周家嘴路XXX号购得一把枪及三发子弹，枪支及

子弹用黑色网球拍袋包裹，后谢志根将枪支及子弹藏于自己的住处。

　　2012年11月9日，被告人毛立芳为帮助朋友讨债，至被告人谢志根的住处，要求谢

帮忙，谢志根遂与毛一起携带上述枪支及一发子弹离开住处。谢志根驾车搭载毛立芳等

人行驶至本市黄浦区建国中路八号桥附近时遇民警检查，毛立芳打开车门丢弃枪支及子

弹，谢志根驾车逃逸。经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上述枪支是以火药发射为动

力的自制枪支，具有杀伤力，子弹为自制有效子弹。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谢志根、毛立芳非法买卖枪支，其行为均已构

成非法买卖枪支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应予处罚。被告人谢志根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故意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

，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毛立芳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自愿认罪，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谢志根

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对被告人毛立芳犯非法买卖枪支罪，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六个月；涉案枪支及子弹予以没收。

　　上诉人谢志根辩称其没有进行过枪支交易，不构成买卖枪支罪。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上诉人谢志根及原审被告人毛立芳犯

非法买卖枪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量刑并无不当，且诉讼程序合法有

效。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谢志根及原审被告人毛立芳非法买卖枪支，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买卖枪支罪，依法应予以处罚。经查，原审认定谢志根非法买卖枪支的事实不仅有其本

人的多次供述还有同案被告人毛立芳的供述，且还得到证人王某某证言及其他相关证据



的印证，故谢志根的相关辩解不能成立。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意见正确。原审

根据谢志根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的判决并无不

当，且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谢志根之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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